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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现行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表明修宪

者认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为重要、关系国本，以至于必须成为整个“国

家”治国的基本方略，非经宪法修改不得由政府机关（哪怕是代表多数民意的立法机关）所

更改；胡锦涛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５日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５０周年讲话中提出的、习近平 ２０１２年

１２月４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３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的“依法治国首

先要（是）依宪治国”的命题，则似乎表明了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法治”内涵理解的进一

步深化。然而，抛开“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浓厚的法律工具主义倾向不论，即使是将“依

法治国”解读（甚至美化）为“法治”、“依宪治国”解读（甚至简化）为“宪政”（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ｍ）〔１〕或者更为价值中立的“宪治”时，对“依宪治国”命题的澄清依然有着理论和实践的

价值，因为这一看似价值中立的陈述实质上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内涵。

一　作为事实陈述与价值诉求命题的“依宪治国”

在成文宪法国家，“依宪治国”蕴含于“依法治国”的命题之中，“依宪治国”是在“依法

治国”的基础上提出的命题，因此，考察这一命题首先有必要了解“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

作为一个事实命题，顾名思义，“依法治国”，便是某一主体（“政府”、“执政党”或者“人民”）

依据法律（广义）治理国家。按照这一事实命题，“依法治国”的主体尽管在“治理国家”的

手段上受到限制（即“依法”进行），但由于对“法律”的品质没有必然要求，因而这种“法律”

可以是用以约束“依法治国”的主体、防止其滥用权力、以保障人权、维护社会正义的目标，

也可以用以相反的目标，因而“依法治国”并不必然能够实现约束国家公权力、保障人权、维

护社会正义的价值目标。与之一致，“依宪治国”这一事实命题的提出，面临着与“依法治

国”相同的境况：“依宪治国”的良好目标端赖于所依据的“宪法”的品质，如果所依据的“宪

法”并不是用以科学配置国家权力、约束公权力、保障人权的立宪主义（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意

义的宪法，“依宪治国”的良好目标同样不可能实现。显然，“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的事

实命题与“法治”存在的两个面相———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与实质意义上的“法治”相互呼

应：前者意味着“国家的所有主体，无论私人、企业还是政府部门，都必须依法行事，而违反

法律必须接受社会有组织的制裁。法治在这种意义上具有两重含义：政府的合法性与执法。

这是一个形式性的原则；我们关心的不是法律的内容，而是执法的必要性，无论法律的内容

·６·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

〔１〕 张千帆教授说：“认真对待法律，使之真正成为约束公民行为的规制，社会就实现了法治；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

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参见张千帆著：《宪

法学讲义》，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５４页。



如何。这种意义上的法治与政体的性质无关，而与公共秩序的原则有关。”〔２〕这种形式意义

上的“法治”，即便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或中国秦朝也都存在。后者则意味着“法治”所依据

的“法”（含宪法）必须具备朗·富勒教授所谓的“法律的内在道德性”。〔３〕 如果“依法治国”

和“依宪治国”所依据的“法”（“宪”）并不具备这种“内在道德性”，“依法治国”与“依宪治

国”不仅达不到良善的目标，恰恰相反，这一事实命题有可能导致相反的价值目标。

然而，在中国当前政治生态环境之下，“依法治国”与“依宪治国”事实命题的提出，本身

便被学术界赋予特殊的价值内涵———尽管这一价值内涵在官方的表述与学术界的论证之间

还存在明显的张力：即“依法治国”被等同为“法治”（尤其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这种

将“依法治国”等同于“法治”（尤其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的典型事例是，学术界普遍强

调“依法治国”与“以法治国”的区别，认为后者是“形式上的法治，实质上的人治”。〔４〕 事实

上，纯粹从字面上看，中文“依”指的是“依靠”、“依从”、“按照”，〔５〕而“以”有“用”、“依”的

含义，〔６〕二者本是可以互换的；早期有的学者的著述中，实际上也存在将“依法治国”与“以

法治国”等同的状况。〔７〕 然而，赋予“依法治国”以特殊的价值内涵，使得这一事实命题转

变为一价值命题；尤其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现行宪法之后，“依法治

国”便演化为一个正面的、带有“正能量”的命题，“依法治国”与“法治”（尤其是实质意义上

的“法治”）接轨（甚至是替换）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种赋予概念或命题以新的价值内涵，

“正是政治世界重构常有之事，它与人们的信仰和惯例是同步发展变化的”。〔８〕 然而，有意

思的是，既然“依法治国”与“法治”（尤其是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接轨了，为何还要进一步

提出“依宪治国”？换言之，倘若“依法治国”真的可以与实质意义上的“法治”等同，“依宪

治国”便没有提出的必要，因为“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补强”，〔９〕如果“依法治国”本

身便能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便不存在“补强”的空间。因而，这种赋予“依法治国”事

实命题以价值内涵的思谋远虑并无法消除“依法治国”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苍白。

事实上，与“依法治国”命题的提出类似，“依宪治国”命题的提出同样是某种价值压力

和事实判断的产物。一方面，它最为直白的价值判断是：“依宪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前提

和基础，没有“依宪治国”便不可能有“依法治国”。另一方面，它背后隐含的事实判断是：当

前，中国“依法治国”存在的问题（法治实践）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现行宪法没有得到有效的实

施；虽然现行宪法得到有效的实施，并不必然意味着“依法治国”必定实现，但是，如果现行

宪法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则“依法治国”便是乌托邦的幻想。在这二者之中，事实判断是价

值判断的基础，价值判断是事实判断的结果。因此，“依宪治国”命题的提出，正如“民主”一

样，“是从它的现实和理想的相互作用中，从应然的推动力和实然的抗拒力的相互作用中产

生和形成的”。〔１０〕 这一命题的提出，有着严密而一贯的逻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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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依法治国”（“法治”）到“依宪治国”
（“宪治”）的逻辑展开

　　站在“依法治国”等同于“法治”、以及民主的政治机制能得以真正落实的假设基础之
上，由于法律是按照民主的政治机制，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制定

的，因此，法律在本质上反映了多数人的意志，法治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多数人按照规则的统

治。尽管民主的政治机制可以保障在某一立法（或民意机关的其他决策）过程中属于少数

派的人，存在在其他立法（或民意机关的其他决策）过程中演变为多数派的可能，但是，就某

一具体立法而言，的确可能存在侵害少数人正当权利的情形，因此，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便可

能存在缺陷。而立法机关在不同时期制定的众多的法律，也可能存在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

那么执法机关便面临执行困难、司法机关便面临适用困难、人民便面临守法困难的问题。因

此，形式意义上的“法治”显然是不够的，需要有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予以矫正。而所谓实

质意义上的“法治”（“依法治国”），最为基本的要求是法治所赖以为基础的“法律”应当具

备“良法”的品质。而评判“法律”是否属于“良法”，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保障人权的角度

上看，处于一国法律体系顶端、作为“高级法”的“宪法”显然是评判“法律”以及低位阶的其

他法律性文件是否属于“良法”的基础性标准。正因如此，抛开“恶法”的其他情形，如果法

律本身违反宪法的规定，自然属于“恶法”的情形之一；而作为公权力行使者的政府以之为

依据，实施的行为尽管符合“法治”的形式要件，但防止暴政、保障人权、维护社会正义的目

标势必要落空。由此，形式意义上的“法治”本身是不够的，应该强调“宪治”（或者说“依宪

治国”）。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保证政府的统治行为不仅有“法律”依据，而且最终有宪法

的依据。这种思路在约束公权力滥用、保障人权上当然比形式意义上的“法治”（“依法治

国”）前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要求政府的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要严格依据法律性文件，

而且也蕴含着政府的司法机关在裁判涉及公权力侵害人民权利（私权利）或者公权力之间

发生的纠纷时，最终应当以宪法的条文为依据；更为重要的是要求政府的立法机关，在制定

法律时必须严格按照宪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这是因为，宪法是“人民”（制宪机关）制

定的，因此“人民”正是通过制定宪法，将一些极为重要的权利确认为基本权利，以防止政府

的非法侵犯；通过宪法对政府机关职权进行分工、安排国家权力基本架构，以维护基本宪法

秩序。在这一宪法框架下，它强调不仅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执

法，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司法；更为重要的是，立法机关应当在

宪法框架下进行立法。只有这样，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才可能更加不会侵夺宪法所保障的

人民的基本权利；行政机关根据具备宪法正当性的法律进行的执法，司法机关根据具备宪法

正当性的法律进行的司法，才更加符合“实质意义上的法治”要求。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

“我人所以提出宪治重于法治这个观念，主要是基于宪法高于法律的原则。宪法之为全民

意志之最高表现，乃人类理性之结晶，亦为理性之象征与标准。而经验证明法律又可能抵触

宪法，于是合法的却不一定是合理的，也就是不一定是合宪的”。〔１１〕 因此，从“依法治国”到

“依宪治国”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从形式意义的“法治”到实质意义上的“法治”迈进了一步。

显然，实质意义上的“法治”不仅离不开宪法，而且还蕴含于宪法的性质之中、镶嵌于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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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框架之内。既然宪法不仅是通过民主的政治机制保障多数人的合法权利、同时也是通

过违宪审查机制防止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侵害少数人正当权利的根本性法律性文件，宪法

便具备了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价值功能；既然宪法是协调立法机关在不同时期制定的众多

可能存在相互间矛盾和冲突的法律的根本法律性文件、是协调立法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制

定的不同层级的法律性文件的根本法律性文件，宪法便具备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制度功

能；既然宪法是划分国家机关职责权限、评判国家机关权力界限的根本法律性文件，宪法便

具备了维护国家权力和平相处的秩序功能。而宪法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些功能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宪法比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具备更高的民主正当性。因为，宪法是“人民”而不是

“政府”（国家机关）制定的，是“人民”产生了宪法、而不是“政府”（国家机关）产生了宪法。

从逻辑上说，“人民”制定了宪法、宪法产生了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在内的

政府机关，因此，宪法是各类性质的政府机关正当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宪法是政府机关

行为的基本依据，宪法在效力上自然高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因为，既然包括立法机关在

内的政府机关是由宪法产生的，如果允许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在效力上高于宪法，那么立法

机关便可以通过立法，扩大自身权力，压缩其他政府机关的权力，从而改变整个宪法秩序。

因此，当宪法能够通过实施的机制，起到促进政府机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积极作为以维护

人民的基本权利，同时约束政府机关（尤其是立法机关）、以防止其违反宪法、非法侵害人民

的基本权利时；当宪法能够用来评判、裁决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之间或者不同层级法律性文

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时；当宪法能够用以解决不同政府机关权限争议、维护宪法秩序时，便

实现了实质意义上的“法治”。

三　“依宪治国”与宪法文本的“良善”品质

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逻辑的展开表明：从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到实质意义上

的“法治”首先要求“依宪治国”所赖以为基础的宪法文本应当具备“良善”的品质。事实

上，现行宪法能否被解读为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本身便值得怀疑。〔１２〕 所谓“有宪法无宪

政”的陈词滥调意味着两种情况：一是该宪法文本本身已经十分完美（价值判断），但由于缺

乏良好的实施条件和环境，导致“无宪政”的客观事实，这种“外在不能”的“无宪政”（涵括

于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内涵之中），便需要研究宪法的实施条件和环境，以及宪政转型的

“国家能力”；〔１３〕二是如果宪法本身存在问题，并不符合“良善”的品质（价值判断），因而导

致“无宪政”的事实，这种“内在不能”的“无宪政”，便首先有必要检讨宪法文本的价值导向

和规范内容。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具备“良善”品质的宪法文本本身便是某种共识的产

物，没有共识，便不可能将人们认为良好与恰当的内容规定到宪法文本之中。因此，探寻

“依宪治国”所赖以为基础的宪法文本的“良善”品质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它至少通过文本

内容的辩论限制了各说各话，它从微观角度、以相对技术性手段避免宏大叙事可能涉及“原

则”问题而导致无法达成共识的两极化，它通过具体细节的修正、走上零星的改良道路，以

渐进的方式推进立宪主义和实质意义上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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